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正修科技大學 致理科技大學 馬偕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國立高雄應用科技大學 聖約翰科技大學 宏國德霖科技大學 仁德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中華醫事科技大學 東方設計大學 樹人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國立高雄海洋科技大學 南開科技大學 台北海洋科技大學 慈惠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國立澎湖科技大學 美和科技大學 和春技術學院 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 

國立高雄餐旅大學 大華科技大學 南亞技術學院 敏惠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 臺北城市科技大學 蘭陽技術學院 育英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國立臺北商業大學 醒吾科技大學 黎明技術學院 崇仁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南臺科技大學 文藻外語大學 經國管理暨健康學院 聖母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龍華科技大學 南榮科技大學 大同技術學院 新生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輔英科技大學 華夏科技大學 國立臺南護理專科學校 康寧大學 

弘光科技大學 慈濟科技大學 國立臺東專科學校 

共計47校，其中10校為國立校院，37校為私立校院 

107學年度五專優先免試入學招生學校 

國立高雄第一科技大學、國立高雄海洋科技大學及國立高雄應用科技大學，自107年2月1日起
合併為「國立高雄科技大學」，餘已公告之招生簡章各類代碼、分則及相關規定均維持不變，
依簡章原規定內容辦理 



積分採計項目 積分上限 積分採計項目說明 

志願序 
(1~30) 26 

每5志願為一級別： 
第1-第5志願：26分、第6-第10志願：25分、第11-第15志願：24分、 
第16-第20志願：23分、第21-第25志願：22分、第26-第30志願：21分 

多元 
學習 
表現 

競賽 7 

15 

簡章〝國際、全國、區域及縣市〞競賽項目：7-1分 
採計日期：國中就學期間至107.5.14(含)前為限 

服務 
學習 15 

1.擔任班級幹部、小老師或社團幹部任滿一學期得 2分，同一學期同時
擔任班級幹部、小老師或社團幹部，仍以 2分採計。 

2.參加校內服務學習課程及活動，或於校外參加志工服務或社區服務滿 
1小時得 0.25 分 

技藝優良  3 
採計技藝教育課程平均總成績：90分以上：3分、80分以上未滿90分：
2.5分、70分以上未滿80分：1.5分、60分以上未滿70分：1.0分 

弱勢身分  3 
低收入戶：3 分；中低收入戶、支領失業給付、特殊境遇家庭：1.5 分 
(符合一項即可) 

均衡學習 21 三領域學習:健體、藝文、綜合：7分/領域 (五學期平均成績及格) 

國中教育 
會考 32 國文、數學、英語、自然、社會：A++、A+、  A 、 B++ 、 B+、 B、 C 

                          6.4分、6分、5分、4分 、3分、2分、1分 

寫作測驗 1 
寫作測驗分六級分：6級分、5級分、4級分、3級分、2級分、1級分 
                  1分 、0.8分、0.6分、0.4分、0.2分、0.1分  

總積分【上限】 101 會考科目違規每扣1點，則扣該科積分0.15分，至該科積分零分為止。 

五專優先免試入學超額比序項目 （招生簡章第6-7頁） 



五專優先免試入學教育會考積分採計 

護理科及國立招生學校之各科組，總積分計算項目
須採計國中教育會考成績。 

非護理科之私立招生學校各科組，總積分計算項目
由各校自行決定是否採計國中教育會考成績。 

各招生學校各科組是否採計國中教育會考成績，請查詢
107學年度五專優先免試入學招生簡章。 

 有採計國中教育會考成績之五專科組志願，總積分上限
為101分； 
無採計國中教育會考成績之五專科組志願，總積分上限
為68分。 

 無論是否採計會考成績，國中教育會考各科3等級4標示
及寫作測驗級分數皆仍將作為超額同分比序項目順序。 



  項  目   日  期 

簡章公告 1/15(一) 

校內報名收件截止日 5/23(三)16時前 

選填登記志願系統操作練習 5/30(三)10時～6/4(一)17時 

成績查詢及複查(不含會考成績) 6/5(二)10時～6/6(三)中午12時 

志願選填登記 6/7(四)10時～6/11(一)17時 

查詢成績及級距(含會考成績) 6/8(五)15時起 

網路錄取公告及分發結果查詢 6/13(三)10時起 

錄取報到及放棄錄取資格截止 6/15(五)17時止 

報名費：一般生300元、中低收入戶子女120元 
        低收入戶或其直系血親支領失業給付者免繳 

五專優先免試入學重要日程 



由招生委員會填寫 

學校代碼 

403506 

五專優先免試報名表填寫範例 

※報名表填寫範例，請參閱簡章第165~168頁 



請報名學生及家長簽名 

競賽及弱勢身分
等2項，請勾選 
浮貼證明文件，
並將相關證明文
件黏貼在報名表
背面。 

其餘各項請勾選
國中學校證明單 
 

由招生委員會填寫 
勾選〝已報考107年國中教育會考〞， 
並填寫國中會考准考證號碼。 



浮貼國中提供之積分證明單 
(有學校教務處核章) 

浮貼低收入戶、中低收入戶卡或直系
尊親屬支領失業給付證明影本 

自(4)起依序浮貼競賽獎狀等證明， 
以利招生委員會核算積分 

※積分證明單為報名必備，欲報名五專優先免試入學者， 
務必於5/11(五)～5/23(三)至註冊組申請。 



國際性及全國性競賽參考項目 （招生簡章第171、172頁） 


